市教育局广州市艺术中学黄埔校区校史室、展厅设计制作一体化服务项目初步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：
（一）项目属性：服务类
（二）项目概述及服务目标
本项目位于黄埔港片区，处于广州东进沿江经济带，毗邻穗港深智能制造经济合作区，经科学规划、统筹整合，将该区域打造成艺术教育大城和艺术人文教育中心。艺术中学历史悠久但缺乏集中梳理展示历史脉络与成就的场所，为了更全面及合理的展现校史文化，使空间更为实用、丰富，规划路线将以不走回头路的流线式设计，同时打破传统陈列方式，在展馆设计上结合艺术中学特色元素与特色学科氛围，引入现代互动展示手法，将学校校史历程与发展、学校精神理念、党建文化精神充分展现，是规划创作思考的重点。供应商规划设计需充分体现广州市艺术中学校园文化理念、地域特色、传达时代精神等理念，满足校史室、展厅的文化展示等功能需求。应结合艺术装置、多媒体互动等手法，展示手法创新新颖、蕴含学校精神内核、注重互动性与教育性，与校园周围环境有机融合。
（三）主要建设内容
1.供应商负责整个校史室、展厅的布展策划、设计、制作安装、验收及售后服务，通过展览展示手法打造辉宏的校史历程及展览活动场所。
2.校史室室内设计面积约为400㎡，外围走廊设计面积约1970㎡，展厅室内设计面积约为950㎡（具体尺寸详见附件1：项目平面布局图）。
3.项目初步大纲框架及参数清单内容（详见附件2：初步大纲框架及参数清单内容）。
（四）项目主要功能要求
1.供应商须按采购项目的需求进行设计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化设计，其中整体规划图、设计理念、参观路线、布展效果及相关符合展览的图文设计，须具备以下功能要求：
（1）艺术效果：为了更好渲染校史、展览展示文化氛围及艺术性，须融合展示艺术品、艺术装置设计及手法呈现，要符合校园文化精神及理念；整体布展效果应与整体设计风格协调。
（2）展览灯光效果：为了更好达到展览效果，在满足展板、陈列柜、浮雕艺术品或沙盘模型自然采光基本条件下，让展示物（品）及效果更加吸引参观者的眼球，使整体展示效果具有明暗对比，色彩对比，有种潜移默化的美育熏陶效果；光源设计须符合展陈展示的合理性、科学性的要求。
（3）教育互动功能：让参观者更深入了解与学习，可采用艺术手法与先进多媒体展示手段相结合，做到生动直观，互动体验中宣传普教，并提供操作平台及系统软件。
（4）安全设施功能：整体规划设计要考虑参观人流及防火问题，符合消防规范要求。
（5）硬件要求：要求按照陈列展览理念多元化展示，展板、展墙造型等要防潮防蛀、经久耐用，符合校史室、展厅的内容和形式风格需要。
2.供应商须按采购项目内容进行设计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化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要求。
（五）项目设计理念、制作、布展要求
1.供应商必须对项目要求充分理解，完成校史室、展厅的设计、制作及布展安装,主要要求如下:
（1）设计构想上要考虑整体规划及布局，同时也要考虑文字及图片应与原有基本格局或基本内容有密切关系。在原有建筑结构基础上，采用多元素、多元化（声、光、电）的创作思路进行艺术装饰。既要展现人文艺术、又能传播校园文化；既能对外弘扬教育精神，又能普及教育思想。整体效果要求简洁大气、科技，富有艺术感及文化内涵；主题突出、构思新颖、形象鲜明、通俗易懂，具有较强的新颖性、独立性、标志性和艺术性。
（2）设计形式上相互独立，内容上密切响应，具有系统性。整体要考虑合理性，可操作性，运行安全性，坚久耐用性，维修方便性。
（3）采用的硬件要与展示空间色彩搭配科学、合理、协调。
（4）须为尚未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。
2.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对布展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效果图）进行修改完善，布展施工方案需得到采购人认可后方可实施，实施要求如下：
（1）严格按采购人认可的布展方案及审定的效果进行制作及表面处理。
（2）校史室、展厅所使用的硬件、多媒体必须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和行业标准等进行购置；校史室、展厅的展板、艺术品、艺术装置制作所使用的材料需经采购人认可，且符合环保标准和无毒、无污染、不退色、耐腐蚀的产品。其它材料制作处理须达到行业要求和设计要求。
（3）在布展制作过程中，随时接受采购人现场检查。一经发现制作与设计不符合或有合同约定不符等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需无条件修改、完善，由此造成项目建设周期延误的，相关人工和材料费用由供应商负责。
（4）供应商在服务期内需确保校史室、展厅整体制作、安装、调试等相关工作能顺利完成，且安装和制作的产品符合过国家、行业标准要求。
（5）供应商派遣有经验的施工队伍和技术人员，对相关设计图纸进行审核并制作施工。
（6）在布展期间，供应商要接受采购人的管理，遵守安全管理规定，供应商有义务全面配合采购人组织的基础工程施工管理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驻派、技术交底、工序交接，确保各专业工种协同作业顺利推进。
（7）供应商负责核实现场布展尺寸，当现场尺寸与图纸出现偏差难于满足布展要求时，由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行之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且产生的责任由供应商负责。
（8）供应商必须负责所有硬件的布展、调试工作，若硬件的配置不符合设计标准要求时，供应商应及时组织更换或调整，致使硬件符合设计标准要求，所造成项目建设周期延误产生的材料、人工费用及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负责。
（9）供应商应在合同约定时间内，按时交付采购人使用。
（六）校史室技术要求
供应商应结合采购人所提供的展陈大纲、初步平面布局图进行深化设计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展陈大纲深化内容。
2.平面布置图与参观规划动线深化提升。
3.所有重要区域空间效果图和彩色平面图，重点部位加以说明，并充分考虑加固、消防、暖通与原建筑的衔接问题，重点细部区域立面效果图等。
4.多媒体硬件设备应用的描述及重要参数。
5.展览展示灯光应用的描述及重要参数。
（七）展厅技术要求
供应商应结合采购人所提供的初步平面布局图进行深化设计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平面布置图与参观规划动线、通道艺术装置布局。
2.所有重要区域空间效果图和彩色平面图，重点部位加以说明，并充分考虑加固、消防、暖通与原建筑的衔接问题，重点细部区域立面效果图等。
3.硬件设备应用的描述及重要参数。
4.展览展示灯光应用的描述及重要参数。
（八）人员要求
为确保项目服务质量，供应商应提供满足项目要求的各类服务人员，应满足以下基本配置要求：项目负责人1人（要求具有美术或设计或艺术类相关专业职称证书），团队人员6人（除项目负责人外，要求具有美术或设计或艺术或多媒体类相关专业职称证书）。
（九）附件
附件3：项目平面布局图（详见公告附件）
二、商务要求
1.报价说明：策划费用、配套硬件、深化设计、打样制作、安装、调试、随机零配件、标配工具、运输保险、质保期服务、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。供应商报价中漏报或少报的费用，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报价中，供应商中标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验收要求
（1）按照本项目的服务要求和相关规定组织验收。在收到供应商的验收申请并收齐相关资料后，7日内组织开展验收工作（具体以采购人确认为准）。
（2）采购人将通过所派服务人员资质是否本项目采购需求、是否按照采购人要求和本项目需求提供服务、服务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履约验收，并出具验收报告，以此作为服务费用支付的依据。
（3）若验收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，若整改之后仍验收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不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，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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